
邹城市教育局

2011 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

政府信息公开办法》要求,特编制并向社会公布邹城市教育

局 2011 年度政府信息公开报告。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

期限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

一、概述

2011 年，市教育局按照市政府统一部署，认真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紧紧围绕办人民群

众满意的教育这一总体目标，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

作机制，突出工作重点，狠抓制度落实，在深化政府信息公

开内容、规范政府信息公开程序、加强责任和服务意识、强

化政府信息公开监督工作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二、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

市教育局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成立了政府信息

公开领导小组及办公室，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建立完善了

信息公开管理体制，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

抓，各科室各负其职的科学工作机制；召开各科室负责人会

议，研究部署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学习

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明确要求各科室、有关工作人员积极



协助配合，及时上报公开内容，全面完成各项任务。

三、完善各项制度，落实工作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上级有

关制度规定，制定了邹城市教育局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和依申

请公开制度、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发

布协调制度等一系列工作制度，进一步明确工作责任，大力

推进信息公开工作的落实。

四、规范服务，按程序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做到了专人负责、专人管理；通过层

层分解工作任务，并落实到具体科室、具体人员，切实保障

了信息公开工作的顺利推进。各科室信息员具体负责公开信

息的填报，并由科室负责人对拟公开的信息进行初审。通过

初审并报经分管领导复审后，进行公开。对公开的信息按照

“谁产生、谁发布、谁审核、谁负责”的原则，对不涉密信

息面向社会主动公开。

五、信息公开情况

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一定成绩，

主动公开意识得以增强，组织机构得以健全，职责分工更加

明确，公开内容重点突出，尤其是对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

题能够通过多种形式、采取多种方法，全面、及时、准确地

进行公开。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公开为

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的政

府信息主要包括机构职能、政策规定、规划计划、统计数据、

业务工作以及其他与公众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

（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在编制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中，对依申请公开工作

的程序、申请方式、答复方式、答复时限等都做了详细规定。

（三）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情况

政府信息公开的保密审查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公

开、谁审查”、“先审查、后公开”的原则，严格规范审查

程序，防止保密审查与政府信息公开发布脱节。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政府信息公开内容需要进一步深化，主动公开的政府信

息与公众的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工作流程有待于进一步完

善。

七、改进措施

一是充实主动公开内容。按照“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

为例外”的总体要求，进一步做好公开和不予公开两类信息

的界定，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加强对公众关注度高的政

府信息的梳理，探索重大决定草案公开制度，充分征求公众

意见，推动科学、民主决策。



二是进一步规范、优化依申请公开的处理流程，加强政

府信息公开咨询服务工作。

三是建设长效工作机制，切实加强督查力度，确保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随着全社会对政府信息关注度日益提高，我局将进一步

加强工作人员培训，丰富公开内容，创新公开形式，加强政

务服务，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政务环境。


